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進用保全替代人力臨時人員甄選簡章 
 

一、 依據： 

（一）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8日府行庶字第 0990184124號函修正嘉義縣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二） 嘉義縣政府 110.01.22府教國字第 1100017542號函。 

   

二、報考資格： 

  （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符合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二) 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甄試，若經甄試錄取後發現下列情 

       事者，取消錄用資格： 

      1.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 

         滅者。 

      4.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5.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6.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 

      7.有吸毒、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者。 
 

三、甄選名額：正取 1名，備取若干名。 

 

四、工作內容：門禁管理協助及其他學校交辦各項庶務工作、校園環境清理、花木

修剪等事宜。 

 
五、報名地點：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光明二街 191號 電話：（05）2206112 

六、報名日期： 

      110年 08月 30日起至 09月 01日止，每日上午 8時-12時。 

七、報名手續： 

（一）須本人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二）填寫報名表乙份（請詳填各欄資料） 

  （三）繳驗學歷及有關證件正本（驗畢即時發還，影印本證件概不受理） 

     1、國民身份證 

     2、最高學歷及有關證件 

     3、請繳交各證件影本乙份留存校內。      

  （四）繳交審查資料（自傳、履歷表、服務證明、獲獎記錄、或其他可資證明



特殊專長之文件），請自行以大型牛皮紙信封袋密封裝好。 

八、甄選日期：110年 9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00分起。 

九、甄選地點：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會議室。 

十、甄選方式： 

  以口試 50%、實務操作除草修剪花木 30%、證件審查 20%三項計分，依總成績高

低錄取。 

十一、放榜日期及地點：110 年 9 月 2 日下午 2 時前公告於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

（http://www.cyc.edu.tw），錄取者以電話通知，但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 

十二、補充規定： 

（一）服務期程自錄取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但仍以實際到職之日為準。

試用期 1 個月，自開始上班日起 30日，如該員不適任該項工作，本校

得無條件解除僱用，考核甲等得予以續聘(本經費為嘉義縣政府補助，每

年補助一次，未來若經費未獲縣政府補助即不再雇用) 

（二）臨時人員進用一律採月薪 24,000元支給，享有勞保、健保、勞工提撥退

休金、年終獎金之待遇。 

（三）每日工作時間比照本校正職行政人員之工作時間為 8 小時，由服務單位

學校統合彈性調整運用。 

（四）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試時，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或許可證明供查證。 

（五）錄取人員於 110年 9月 2日（星期四）下午 5:00接獲通知後於規定時間

向本校總務處及人事室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遞補。 

  （六）錄取人員應遵守單位學校規範不得拒絕與工作相關之交辦事項。 

  （七）備取人員，如接獲通知補正時，應於通知之規定時程向本校報到，逾期未報到

者視同放棄。 

  （八）審查資料如需退還，請於甄選後一週內向本校總務處洽辦，逾時不負保

管責任。 

  （九）本簡章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進用保全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甄選號碼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編號 
 

最高 

學歷 
 經歷 

 

 

連絡 

地址 
 

聯絡 

電話 

（  ） 

手機： 

證    件    審    核 

國民身分證 學歷證明 經歷證明 

   

甄    選    成    績 

資料審查（20％） 實際操作(30%) 口試（50％） 總分 排名 正取或備取 

      

 

 

 

粗框內請勿填寫，其餘各欄請詳填。 

※連絡電話請填寫 110 年 09 月 1 日（星期三）上班時間內可連絡之電話，以確保權益。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進用保全臨時人員甄選 

評分表 

 

編號 姓名 資格審查(20%) 實際操作(30%) 口試(50%) 總分 

1  

 

    

2  

 

    

3  

 

    

4  

 

    

5 

 

     

 

評審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進用保全臨時人員甄選 

評分總表 

 

編號 姓名 委員一 委員二 委員三 總分 名次 

1  

 

     

2  

 

     

3  

 

     

4  

 

     

5 

 

      

 

評審委員簽名 

 


